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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本期应付进度款：/

17.3.3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

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工程进度完成 50%后支付签约合同总价的

20%，即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50%；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签约合同总价的 30%，

即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%；工程评审结果出来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97%；结算价

款的 3%为质量保证金，待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支付或采取银行保函方式支付。发

包人每次付款均需承包人提交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发票，否则发包人有权暂不

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发包人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为准，因财政资金

未到位问题导致的逾期付款，发包人不承担责任。因上述原因造成的工程款延误

不构成承包方工期延误的事由，承包方不得以此为由延误工期。

（2）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：/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：/

（4）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：/

17.4质量保证金

17.4.1 质量保证金处理

（3）质量保证金形式：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或其他保函担保形式或采用

扣留质量保证金（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或其他保函担保形式╱采用扣留质量

保证金）。

质量保证金约定比例：审计审定金额 3%。

17.5竣工结算

17.5.1 过程结算

本工程不进行（进行/不进行）过程结算。

过程结算的相关要求：/

17.5.2 竣工付款申请单

（1）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份数：提交五份竣工付款申请单。承

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：在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 14 天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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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合同协议书

合同协议书

编号：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六里屯街道办事处

法 定代表人：张宏

法定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 17 号楼
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法 定代表人：周付春

法定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西沙屯

发包人为建设 2025 年六里屯街道二道沟河（青年路至金台路段）沿线周边环境整治

提升项目一包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，已接受承 包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、竣工、

交付并维修其任何缺陷的投标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及其他有关法 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

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2025 年六里屯街道二道沟河（青年路至金台路段）沿线周边环境整治提升

项目一包

工程地点： 六里屯街道二道沟河（青年路至金台路段）L01~L06 六块区域

工程内容：1）护坡工程，2）景观给水工程，3）亮化工程，4）标识部品工程，5）电

气工程，6）绿化工程等

群体工程应附“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”（附件二）

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11010525210200026709-XM001

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：2025 年六里屯街道二道沟河（青年路至金台路段）沿线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

目一包的全部施工内容，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
详细承包范围见第五章“技术标准和要求”。

三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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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竣工日期：2026 年 6 月 30 日

工期总日历天数 121 天，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 日期起算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

五、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要求

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：达标

六、合同形式

本合同采用 固定单价 合同形式。

七、签约合同价

金额（含税）（大写）：肆仟壹佰肆拾壹万捌仟零壹拾元陆角捌分（人民 币）

（小写）¥：41418010.68 元

其中：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（含税）：2671373.85 元

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费（含税）：1252515.41元

暂列金额（含税）：/元

专业工程暂估价（含税）：/元

八、承包人项目经理：

姓名：侯金仲 ； 职称：工程师；

身份证号：110111198110206517；

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号：2013034110340000034071101455；

建造师注册证书号：京 1112014201532827。

建造师执业印章号：京 1112014201532827。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：京建安 B（2016）0126293。

九、合同文件的组成

下列文件共同构成合同文件：

1、本协议书；

2、中标通知书；

3、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；

4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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